附件1

2026年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申报材料清单

1.项目开发建设方案。包括但不限于项目选址、容配比选择、规模与用地面积匹配度、设备选型、系统效率、并网时间、消纳模式、经济性测算和集成融合发展方式等。
2.光伏方阵大地2000坐标系shp格式矢量坐标。
3.县级自然资源部门（海洋部门）需针对项目选址坐标出具，包括项目用地（用海）范围、用地（用海）面积、土地分类或海域功能分类，并说明项目选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相关用地（用海）政策和“三区三线”管控要求，不涉及国家、省相关法律法规或规划明确禁止的区域，明确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文件。利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，须提供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不动产权证（或土地证）和合作开发协议。
4.涉及水利设施的，县级水利（水务）部门及河务部门需针对项目选址坐标出具，项目符合《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》（水河湖〔2022〕216号）有关要求，不对水利设施造成影响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文件。
5.县级文旅部门需针对项目选址坐标出具，项目选址不涉及文物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文件。
6.县级军事部门需针对项目选址坐标出具，项目选址不涉及军事设施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文件。
7.县级生态环境部门需针对项目选址坐标出具，项目符合有关生态环境政策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文件。
8.县级交通运输部门需针对项目选址坐标出具，项目对在运或规划的交通设施无影响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文件。
9.县级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。
10.项目承诺书。
11.市级能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当地能源发展有关规划的说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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